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會計師專案檢查作業要
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指定會計師檢查發行人、證

券承銷商或其他關係人之財務、業務狀況及有關書表、帳冊時，應

明確敘明檢查對象及範圍。 

四、會計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承接本要點之專案檢查業務： 

(一)有會計師法第四十七條所列情事之一者。 

(二)曾經會計師懲戒委員會依會計師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或經本會依證

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停止執行業務，執行期滿未逾三

年者。 

(三)最近三年內曾經會計師懲戒委員會依會計師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或

經本會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給予警告或申誡處分

者。 

(四)本年度及最近三年度曾辦理被檢查人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 

(五)被檢查人本年度及最近三年度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所屬事務所之合

夥會計師。 

(六)最近三年內曾提供被檢查人非查核簽證之服務。 

(七)最近三年內曾因辦理證券交易法相關業務，經檢察官起訴情節重

大者。 

(八)其他本會認為不宜者。 

五、會計師辦理本要點之專案檢查工作，應衡酌案件性質，指定適當助

理人員執行檢查，且所指定之助理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屬依會計師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核備有案人員。 

(二)無第四點各款情事者。 

一二、會計師應親自執行檢查程序，且於檢查過程中，其會計、審計、

核閱、確信及其他相關服務不得複指定其他會計師執行。 

一六、檢查工作底稿之編製，應依據審計準則、核閱準則、確信準則及

其他相關服務準則辦理。 

二十五、被檢查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處罰：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檢查。 

(二)拒繳檢查費用而妨礙檢查工作之進行。 

(三)未能提供指定會計師所需之有關書表及帳冊。 

(四)對指定會計師之詢問事項拒絕提出說明。 


